
                                                                                                         
                                                                                                  
                                                          

 

 

韓國與我國利用生物材料的發明專利申請與分讓程序相關規定之比較（第 315

期 2023/01/26） 

                                 柯昱安* 專利師 

 
  利用生物材料相關的發明在申請專利時，使用文字描述該生物材料

可能有無法確切定義其特徵的問題；或是即便能用文字界定，卻因獲得

該生物材料的方式是從自然界篩選或人工誘變，當外在環境改變或是突

變的隨機性可能造成不具再現性，使得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即便根據說明書之記載仍沒辦法重複實現、無法獲得該生物材

料，造成說明書無法據以實現。 

  因此一般來說，各國專利局規定申請使用生物材料之發明專利時，

若該生物材料非屬於通常知識者能易於獲得者，需將所使用之生物材料寄存於機構寄存，

以符合「可據以實現」要件。當專利文件中使用寄存編號就可以明確指向所使用的生物材

料，而不會有文字描述不夠完整確切的缺陷；另外，由於已寄存於寄存機構，自然也不會

因為前述環境改變的原因或是突變的隨機性，造成無法再次製得該生物材料，而無法重現

發明的問題。 

  韓國專利局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正式推出與 4 家微生物寄存機構：韓國生物科學和

生物技術研究所生物資源中心、韓國微生物培養中心、韓國細胞株研究基金會、韓國農村

振興廳微生物庫，即時共享寄存及分讓資訊之「專利微生物資訊合併整合管理系統」，以

配合韓國專利局於 2022 年 4 月推出的申請微生物相關發明專利及分讓的簡化程序。申請

微生物相關發明時不必像先前需另外將微生物寄存於寄存機構的證明文件提交給韓國專

利局；申請分讓專利微生物材料用於試驗或研究時，可直接請求寄存機構提供微生物，無

須先向韓國專利局申請個別證明書。大大提升了使用生物材料相關發明的專利申請及申請

分讓專利生物材料的便利性。 

  我國現行有關於使用生物材料相關的發明專利申請及專利生物材料分讓的規定，根據

中華民國專利法第 27 條第 2 項「申請人應於申請日後 4 個月內檢送寄存證明文件，並載

明寄存機構、寄存日期及寄存號碼；屆期未檢送者，視為未寄存」，專利申請人必須於法

定期限內將生物材料寄存證明文件提交至智慧財產局。而專利生物材料之分讓的相關規

定，根據智慧財產局及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共同編印之專利材料寄存說明手冊第

五章「任何人在生物材料相關之發明專利申請案經公告後，可向食品所提出取得該寄存生

物材料之分讓申請。申請時應檢附填妥之『生物材料提供分讓申請書』（內含『僅為研究

或實驗目的使用之切結』及『不將該生物材料提供予他人之切結』）、該審定公告影本 1 份、

費用。」，欲取得生物材料之分讓申請人可直接向寄存機構－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申請，

而不必另外向智慧財產局申請任何證明文件。 

  此外，我國雖然目前沒有專利寄存資訊即時交換系統可供專利申請人不需另外提交寄

存證明文件至智慧財產局，然目前已有一整合專利生物材料的查詢系統－專利生物材料服

務 e 平台，在其中的整合平台可查詢早期公開及審定公告專利中的生物材料於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BCRC) 的寄存編號，以及特定生物材料寄存編號出

現在哪一篇早期公開及審定公告專利中。 

  比較前述韓國與我國現行規定，雖然在生物材料的分讓上均可向寄存機構直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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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專利申請上，韓國更加簡化了申請流程，不需要在寄存生物材料後，於法定期限內

將生物材料寄存證明文件提交至專利局，較我國的程序更為便利。若能更簡化申請利用生

物材料相關的發明專利時或是生物材料的分讓程序，勢必能促進生技產業之專利申請以及

生技產業的發展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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